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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发布试行《公司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指引》

日期： 2017­3­17

为加强公司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近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发布实施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旨在完善债券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建立以债券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为核心，覆盖债

券存续期和市场参与各方的持续性、常态化的信用风险管理机制，为交易所债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进一步打下坚实基础。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深交所始终秉承市场发展与风险控制并重的原则，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积极推进债券市场基础性制度的建设和

完善,不断强化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切实履行一线监管职责。深交所结合债券市场日常风险管理的工作经验制定本《指引》，从债券信用风险防范

的特点和要求出发，以风险分类管理为导向，明确债券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等市场参与主体在风险监测、排查、预警、化解与处置过程中的风险管理职

责，并建立定期与不定期的风险管理报告制度，以督促各市场参与人有效管理、预警并处置债券信用风险。

在《指引》起草过程中，深交所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市场调研，坚持从市场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对债券风险分类标准和风险管理方法进行了较为

充分的研究论证。自2017年1月25日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市场各方总体认可《指引》的相关规定，认为有利于引导市场参与主体主动管理债券信用风险、

建立健全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债市长远健康发展。对于市场主体提出的合理建议和意见，深交所积极采纳完善《指引》相关内容，包括债券风险分类

定义和初步风险分类标准、优化受托管理人现场检查规定以及强化制定债券信用风险化解和处置预案的沟通协作方面要求。

该负责人表示，为了给各受托管理人提供充分的业务调整和信用风险评估时间，《指引》发布通知明确了延期报送申请安排，相关受托管理人因客观

原因无法在今年5月31日前报送首次半年度债券信用风险管理报告的，应于5月31日前向深交所提交延期报送申请，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下一步，

深交所将积极组织《指引》宣传动员，开展市场培训，指导各市场参与人深入理解和全面实施《指引》相关要求。各市场参与人特别是发行人和受托管理

人应当认真学习《指引》相关规定，完善信用风险管理人员配置与系统建设，建立有效的债券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将信用风险管理职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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